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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募捐政策：演变历程与规制逻辑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俞祖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在因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诸多争议以及针对《慈善法》所设立的慈善

公募资格行政许可制度所引发的诸多讨论中，关于国外募捐政策的研究也日趋活

跃。然而，目前我国学界涉及日本募捐政策的研究存在不少偏误。鉴于此，分阶

段地考察日本募捐政策长达 150 余年的演变历程后发现，其规制逻辑清晰地呈现

为：从“基于资格准入许可的全面规制”走向“放任自由”（规制空白），继而从

“资格和行为的双重规制”转向“依法对募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最终走向“政

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格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日本经验的启

示在于，我国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渐进性地适时调整过于严厉的慈善募

捐资格规制政策。一方面，应通过新的立法完善对各类主体的募捐行为的规范，

另一方面，应通过《慈善法》的修订将针对慈善募捐的规制重心转移至公开募捐

活动上，进而界定慈善募捐的构成要件。不过，时至当下，不管从宏观层面抑或

微观层面，我们仍难以判断何时才能最终形成驱动我国募捐政策发生根本性变迁

的所需因素。 

[关键词]募捐；日本募捐政策；准入许可；行为规制；行业自律 

 

一、问题的提出：日本社会的募捐现状及其规制问题 

日本公益慈善研究知名学者冈本仁宏曾颇为自豪地指出：“根据关于捐赠收

入的实态调查数据可知，市民向税额控除对象法人所提供的捐赠金总额得到大幅

度提升。这是新公益法人制度所设立的优惠税收减免制度获得的最大成果。可以

说，如此优惠的税收减免制度，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1]28 冈本的此番论点，

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要知道，日本真正启动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 NPO）建设的时间与我国大致相近[2]，然而在 NPO 制度的核

心内容——税收减免制度方面，日本不但领先于我国，而且毫不逊色于其他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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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众所周知，面向非营利部门的税收减免制度，乃是提升一个国家捐赠水平

的核心因素之一。那么，当下日本社会的募捐状况，是否验证了冈本仁宏给出的

判断？ 

根据日本募捐协会（Japan Fundraising Association）的推算，2016 年度，日

本平均每位市民提供了 27013 日元的捐赠[3]24，全社会的个人捐赠总额则达到

7756 亿日元①，约占同年日本 GDP 总额的 0.14%。[3]11而在同一年，美国、英国、

韩国的个人捐赠总额的 GDP 占比分别为 1.44%、0.54%、0.50%。[3]11 很明显，尽

管日本的个人捐赠总额的 GDP 占比仍不及其他三国，但作为非营利部门的后发

国家，其个人捐赠的规模增速是相当可观的。如果从其他更为微观的数据审视，

近年来日本募捐市场呈现出日趋活跃和繁荣景象。例如，根据日本募捐协会的推

算，在 2016 年度，提供过金钱捐赠的日本市民人数达到 4571 万人[3]26，约占同

年度日本总人口的 45.4%。其中，通过缴纳会费的方式提供捐赠的市民约占 28.9%，

采取“故乡纳税”方式提供捐赠的市民约占 10.2%。[3]20 此外，在提供过捐赠的

市民总数中，17.9%的市民向“社区营造、紧急灾害救援、国际协力和交流”②等

非营利事业提供了捐赠，32.6%的市民向“宗教相关设施、共同募金会、日本红

十字会、自治会·町内会等”③提供了捐赠。[3]20 当然，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

日本捐赠市场中的捐赠主体不仅包括个人（自然人），也包括各类组织（如企业）；

捐赠对象不仅包括含股票等在内的金钱，亦包括其他有价值的有形物品和志愿者

服务。[4]110-113 为此，日本募捐协会将“捐赠”（日语：寄付）定义为：“自发地

向开展募捐活动或社会贡献活动等的个人或团体（而非自己或家人），提供金钱

或金钱以外的物品（包括衣料品、食物、医疗用品、日用品、信用卡积分、不动

产等）之行为” [3]16。 

当然，推动战后日本募捐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的因素，也不仅仅停留于面向

非营利部门的税收减免制度。道理很简单，面向非营利部门的税收减免制度尽管

同时涉及面向捐赠者和募捐者的税收减免待遇，然而其制度设计的前提在于“存

在足够数量且能够公平竞争的募捐者（劝募者）群体”。对此，日本募捐协会在

其编撰的《捐赠白皮书 2013》中指出，在当下日本，“开展劝募（募捐）或提供

捐赠的行为，基本处于自由状态。当然，这些行为需要遵守相关事项或接受有限

                                                             
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日本社会的捐赠不仅包括市民个人提供的捐赠，也包括法人（团体）提供的捐赠以及

市民提供的志愿者服务。例如，根据日本募捐协会的推算，2015 年度，全日本共有 42 万个法人提供了多

达 7909 亿日元的捐赠，同时各类资助型基金会（日语：助成财团）向个人或组织提供了高达 1006 亿日元

的资助。此外，2016 年度，在日本总人口中，约有 26.3%的市民提供了志愿者服务。参见日本ファンドレ

イジング協会編『寄付白書 2017』日本ファンドレイジング協会，2017 年版，第 11 頁及び第 34 頁。 

②具体包括：社区营造·社区振兴、紧急灾害救援、国际协力·交流、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研究、就业

促进·就业支援、保健·医疗·福祉、儿童·青少年培育、自然·环境保护、权利拥护·权利支援、社会

贡献活动（志愿者活动）的支持及其他。参见日本ファンドレイジング協会編『寄付白書 2017』日本ファ

ンドレイジング協会,2017 年版，第 21 頁。 
③具体包括：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故乡纳税除外）、政治献金、宗教相关组织、共同募金会、日

本红十字会、自治会·町内会（笔者注：类似我国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女性会（妇女会）·老人俱乐部·儿

童会等、以及行业团体·商业团体·劳动组合（工会）。参见日本ファンドレイジング協会編『寄付白書

2017』日本ファンドレイジング協会，2017 年版，第 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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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 [5]168。对此，我们不禁想追问的是，日本是如何形成今日捐赠和募捐的

自由状态？其遵守事项和有限规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换言之，如欲洞察推动日

本募捐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的原因，离不开对其募捐政策的变迁内容及其规制逻

辑的全面考察。此即为本文的研究旨趣。 

二、文献述评：国内相关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截至目前，我国学界仍未出现关于日本募捐政策的专题研究，有关研究主要

散见于与慈善募捐（又称“公益募捐”）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早在 2009 年，有

学者就已关注到日本规模最大的劝募组织——共同募金会，并初步考察了这类组

织的兴起背景、运作机制、劝募形式及其最新动向。[6]然而，这项研究不仅未能

注意到“共同募金会”所带有的官方色彩，更未洞察到作为日本劝募组织的其中

一种类型，“共同募金会”难以呈现日本捐赠和募捐状况的全部景象。 

同年，在题为《公益募捐法律规制论纲》的研究论文中，作者敏锐地意识到

“政府对公益募捐的介入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已成为国家生活的常态”，然而却颇

为武断地认为“在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有关非营利组织以及公益募捐立法中长

期遵循‘秩序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也正在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争议和挑战” [7]。

暂且不论当时的日本并不存在关于公益募捐的专项立法，仅就日本于 1998 年出

台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简称 NPO 法），日本早已摒弃“秩序中心主义”

的立法理念，并全面解除针对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简称 NPO 法人）的募捐资

格规制。 

若干年后，一项关于“域外公益募捐准入制度”的前沿研究，力图从准入程

序、准入条件、许可证书的期限等维度，提炼出大陆法系及英美法律国家的公益

募捐准入制度的核心内容[8]。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虽然准确地指出当下日本“没

有专门规制公益募捐活动的立法”，同时“日本公益募捐准入，并不采用严格的

许可制度。只要法定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均具有从事公益募捐的资格” 。然而，

其后作者却不可思议地以“社会福祉法人”这一特殊的公益法人形态为例，以偏

概全地认为日本所有 NPO 在“‘指定捐赠’资格获得前，要向大藏大臣说明资金

筹集目的、数量、渠道、期限等要素，以供大藏大臣审查”。与此相类似，在一

篇题为《我国慈善募捐监督立法的反思与重构》的论文中，作者亦以社会福祉法

人为例，指出日本的“福利事业经营者开展募捐必须获得募集资金地的都道府县

知事的许可”[9]，从而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日本在公益募捐领域采取了“许可制度”。

更有甚者，仅根据一篇报刊文章的观点，就武断地提出“募捐准入实行许可也是

国际通行制度”的观点[10]。 

2008 年，我国发生震级为 8.0 级的“汶川大地震”。鉴于汶川大地震捐赠过

程中出现的诸多乱象，有学者将目光投向邻国日本具有官方色彩的共同募金会和

日本红十字会，并探讨了这两类组织的运作模式和善款监督机制[11]。然而，这项

研究和前述关于共同募金会的研究颇为相似，不仅忽视了日本劝募组织或 NPO

在形态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未能意识到共同募金会和日本红十字会得以大

规模开展募捐活动的政策性原因。 

鉴于我国学界已有研究中频繁出现的“关于日本募捐政策”的偏误观点，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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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在 2016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有意识地初步探讨了关于日本募捐资格规制问

题，指出“在当下日本，不单是 NPO 法人，几乎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都拥有公

开募捐资格，而且不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或审查。不过，只有极少数的特殊

非营利法人在举行公开募捐活动之前需要获得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例如社会福

祉法人和更生保护法人等”，同时提出“战后日本社会的公开募捐制度经历了‘严

格规制’到‘全面开放’的过程”，试图呼吁学界应更加客观和全面地研究日本

募捐政策。[12]作为对笔者呼吁的有限回应，我国公益慈善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贾

西津在关于“慈善法的公募规制问题”的研究论文中，尝试以日本为一例以论证

“募捐资格许可缺乏法理依据”的观点。在援用笔者的观点的基础上，她指出“日

本对慈善募捐的规制也经历演变过程，二战后慈善募捐是开放的，诈捐、骗捐等

活动频繁发生，很多地方政府制定募捐条例规制，其后，也是在讨论中认知募捐

作为表达自由的属性，多地募捐条例逐渐废止，通过法律惩罚犯罪活动而不是限

定募捐主体来保障慈善募捐的公信力” [13]。 

三、战前日本募捐政策：基于资格准入许可的全面规制 

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发轫于 150 余年前的明治维新运动。面对来自欧美列强的

殖民危机，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尽快完成国家统一并增强国力以免遭国难，为此

选择了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推动近代化进程。在这一国家目标的号召下，

政府（政治）力量迅速垄断所有公共事务。[14]基于这种集权式的国家战略思维，

日本政府逐渐形成“公益＝国益”的固化认知[15]，并将“许可主义”彻底贯彻

至公益法人的设立以及针对所有民间募捐行为的规制。 

根据时任仙台警察管区本部刑事防犯处处长莳田清重的梳理，明治时代至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期间，日本政府相继出台多部涉及募捐规制的

法律法规（见表 1）。其中，第 1 至第 3 部法律主要从不同的事业目的出发，针

对三类特殊组织所开展的募捐活动作出规制；第 4 部和第 5 部法规则主要针对神

社等宗教设施所开展的募捐活动作出规制；第 6 部法律明确授权警方取缔和处罚

违法乱纪的募捐行为；最后一部法规则针对除前述法律或政策规制之外的所有募

捐行为作出严厉规制。[16] 

表 1  战前日本实施的与募捐规制相关的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法规或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募捐规制 

1 《社会事业法》 1938 年 资格准入许可制 

2 《医疗保护法》 1941 年 资格准入许可制 

3 《司法保护事业法》 1939 年 资格准入许可制 

4 《关于官国弊社以下神社的祭神、神社名、

社格明细账境内设立、转移、废合、参拜、

捐赠金、神札等的通知》 

1913 年 资格准入许可制 

5 《寺院及佛堂等参拜观览料金和捐赠金募集

等取缔方》 

1898 年 资格准入许可制 

6 《警察犯处罚令》 1907 年 处罚或取缔 

7 《财物募集及捐赠金募集取缔规则》 年份不详 资格准入许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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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蒔田清重「募集取締の回顧と展望」『警察時報』第 4 卷第 4 号,1949 年，17-22

頁。 

具体而言，战前日本募捐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事业法》第五条规定，

社会事业经营者为了筹集其事业经营所需资金而开展的募捐活动，须事先获得事

业经营地的地方长官的许可；《医疗保护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医疗保护

事业设施为筹集开展附带事业所需资金而开展的募捐活动，须事先获得事业经营

地的地方长官的许可；《医疗保护法》虽然实施 5 年后被废止，但紧接其后的新

法《生活保护法》在其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二项，针对生活保护实施机构所开展的

募捐活动作出了事前许可的规定；《司法保护事业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

司法保护事业机构在开展募捐活动之前，须获得事业经营地的地方长官或司法大

臣的许可；《关于官国弊社以下神社的祭神、神社名、社格明细账境内设立、转

移、废合、参拜、捐赠金、神札等的通知》以及《寺院及佛堂等参拜观览料金和

捐赠金募集等取缔方》，则对各类宗教组织或宗教设施的募捐行为（含为这些组

织开展募捐活动的个人行为）作出了资格准入许可规定。[16]
 

显而易见，战前日本政府针对几乎所有组织或个人开展的募捐活动实行极其

严厉的“资格准入许可制度”。与此同时，那些为数不多的被官方获准开展的募

捐活动，还需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例如，如果开展街头募捐，募捐者

还需获得募捐开展区域所在的警察署长签发的事前许可并全程接受监管。当然，

如果募捐活动触犯了相关法律法规，那么募捐活动负责人及其相关人员将受到警

方的处罚和取缔。一言以蔽之，在国家力量全面垄断和掌控的战前日本社会，募

捐活动不但不受官方欢迎，而且受到“资格准入许可制度”的严厉抑制。此即战

前日本募捐政策的规制逻辑。根据日本警方官员的观察，战前日本政府采取基于

“资格准入许可”的全面规制政策，有效规避、减少了因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违法

乱纪行为，其治理成效颇为明显。 [17]
 

四、战后初期日本募捐政策：从“放任自由”转向“双重规制” 

本文所谓的“战后初期日本”，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年（1945 年）至经

济进入高速腾飞期（1954 年）前后的日本，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战后经济复兴

期”。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布无条件投降。13 天后，

美国军队以盟国占领军的名义占领日本，从而启动日本从近代化转向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在“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的强势主导下，日本实现了从“皇权政治”

向“民主政治”的快速转型。尤其是 1946 年《日本国宪法》（新宪法）的颁布，

迫使日本政府全面启动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并修订或废止战前颁布的法律法规。当

然，战前日本的募捐政策也不例外。正如警官莳田清重所反思的，“募捐”概念

的前提在于“捐赠行为的发生”，如果募捐者和捐赠者之间的互动行为没有违反

“公共福祉”原则，那么“募捐”行为应该是自由的。募捐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募

捐者和捐赠者之间所缔结的自由契约行为”。因此，除非是在警察国家时代，否

则政府应对“公权力对募捐行为的介入”加以严肃讨论。[17] 

基于上述认识，日本政府根据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尤其是新宪法精神，迅速

废除表 1 第 4 部至第 7 部法律法规。例如，日本政府废止《警察犯处罚令》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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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警察法》。根据这部新法，警察无权受理募捐许可申请业务，除非募捐

活动出现诈骗、恐吓等涉嫌违反刑法和其他特别法的情形，警察才能介入并依法

加以处罚或取缔。[17]不过，由于战后经济社会复兴的需要，同时在不违宪的前

提下，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保留并延续了表 1 第 1 部至第 3 部法律。如此一来，

除了与政府保持着紧密关系的社会福祉法人、医疗保护事业机构（即修法后的医

疗法人）以及司法保护事业机构（即修法后的更生保护法人）仍需接受和战前一

样的募捐规制之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均可自由开展募捐活动。因此，战后初期

的日本社会曾一度出现“募捐规制空白期”。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战后初期的经济萧条以及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等多重因素

的叠加，处于放任自由的民间募捐活动迅速引发一系列募捐乱象。概括而言，这

些募捐乱象至少包括“使用强制方式逼迫市民捐赠”“采取欺诈方式蛊惑市民捐

赠”“假借募捐之名中饱私囊”“利用官方文件诱迫市民提供捐赠”“通过在校学

生要求家长捐赠” [16]。面对严峻的募捐乱象，日本政府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继而被迫在新宪法条文的规定中寻找尽可能“不违宪”的募捐规制新方式。最终，

日本政府从新宪法的条文中梳理出如下立法逻辑，即尽管新宪法规定“保障集会、

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以

及“对于国民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及

其他国政上都必须予以最大尊重”，但是“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与权利，国

民必须以不断的努力保持之。国民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应负起不断地用

以增进公共福祉的责任”，以及“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努力提高和增进社

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换言之，尽管从集会、结社、言论以及思想

和良心等的自由角度而言，所有组织和个人均可自由开展募捐活动，但如果募捐

活动违反了“公共福祉”原则，那么国家则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国政对其加以限

制、规制、处罚乃至取缔。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尽管找到了貌似“不违宪”的募捐规

制之法理依据，但为了避免遭致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以及相关民间人士的批判，

日本中央政府迟迟未启动募捐规制立法工作。无奈之下，日本中央政府转而采取

一种巧妙的方法，即默认各级地方政府①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可根据《地

方自治法》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条例制定权”进行募捐规制立法。[18]事

实上，当时层出不穷的募捐乱象严重侵犯了市民权利，要求立法进行整顿的社会

呼声此起彼伏。[19]于是，日本部分地方政府从 1948 年起陆续出台并实施“募捐

取缔条例”②。 

那么，何为“募捐取缔条例”？根据日本宪法学者林代喜美的解释，所谓募

捐取缔条例，是指“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组织（例如日本红十字会和共同募金会）

以及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开展的募捐活动之外，要求其他所有组织或自然人在开展
                                                             
①在日本，地方政府的法律称谓是“地方公共团体”，但社会上的习惯称谓为“地方自治体”或“自治体”。

其中，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特殊地方公共团体则包括东京都的 23 个特别区、地方公

共团体的组合（部分事务组合、广域连合）以及财产区。此外，都道府县又被称为“广域性地方自治体”，

特别区和市町村又被称为“基础性地方自治体”。 
②日文表述为“寄附取締条例”或“寄付金募集の取締条例”。日语单词“寄附”和“寄付金”可翻译为“捐

款”，而“寄付金募集”“ファンドレイジング”以及“募金”则可翻译为“募捐”或“劝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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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活动之前必须获得地方自治体的首长或公安委员会的许可或向其提交备案

的地方法规”[19]
 。根据当时主管地方自治事务的中央部委——自治省（现总务

省）的统计，截至 1958 年，共计 48 个市町村出台了募捐取缔条例；截至 1982

年，共计 6 个都道府县出台了募捐取缔条例。[19]仅以都道府县出台的募捐取缔

条例为例，我们不难发现，从 1948 年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日本部分地方政

府基于整治募捐乱象的目的，通过出台募捐取缔条例，一定程度上恢复实施了“募

捐资格准入许可制度”，同时对那些获准开展的募捐活动进行了监管，并有权处

罚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违法行为（见表 2）。这种规制逻辑，我们可将其概括为“资

格和行为的双重规制”（简称为“双重规制”）。 

表 2  战后初期日本部分都道府县所实施的募捐取缔条例 

序号 实施区域 颁布日期 准入制度 处罚规定 

1 大阪府 1948 年 知事许可 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①
 

2 东京都 1950 年 知事许可 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 

3 茨城县 1950 年 知事许可 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 

4 福冈县 1950 年 知事许可 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 

5 德岛县 1955 年 公安委员会

许可 

10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 

6 埼玉县 1960 年 知事备案 3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拘留、罚款 

资料来源：林喜代美「『寄附取締条例』の憲法問題――徳島県条例を中心にして」『法

律時報』第 55 卷第 2 号，1983 年，112-115 頁。 

五、当代日本募捐政策：政府有限规制与民间行业自律 

从 1955 年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从而意味着日本逐渐跻身发达

国家行列。本文所谓的“当代日本”，是指“从近代化转向现代化”这一期间的

日本，即 20 世纪 60 年代至当下的日本。需要探讨的是，经济社会形势的激烈变

迁，是否迫使战后初期日本部分地方政府恢复实施的“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发

生变化？ 

（一）“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的日渐式微及其原因 

事实上，战后初期日本部分地方政府恢复实施的“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

其辐射区域和社会影响都比较有限。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958 年，日本全

国市町村的总数为 3975个②，其中颁布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市町村数量为 48个，

仅占总数的 1.2%；截至 1982 年，共计 6 个都道府县颁布实施了募捐取缔条例，

仅占都道府县总数（47 个）的 12.8%。[19]有意思的是，大分县政府在战后初期

也出台了募捐取缔条例，其中规定募捐者在开展募捐活动之前须向知事提交备案

（但无处罚规定），然而若干年后就废止了。此外，根据日本警察厅防犯处的调

                                                             
① 日文表述为“科料（かりょう）”，特指 1 千日元以上 1 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② 战后日本初期的市町村数量，参照日本总务省官方网站（https：//www.soumu.go.jp/gapei/gapei2.html）公

布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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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截至 1982 年 5 月，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市町村数量已从 48 个减少至 33 个。
[19] 

针对上述现象，日本宪法学者林代喜美给出如下解释：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

市町村数量呈现“减少的原因，目前难以摸清。但据我推测，或许是因为如前所

述的社会形势（笔者注：募捐乱象）得到缓解的缘故吧。目前，市町村出台的大

部分募捐取缔条例事实上已成为‘休眠条例’①。在都道府县层面，尽管募捐取

缔条例的数量并未减少，但它们事实上也已陷入‘休眠’状态。究竟为何出现这

种状况？在我看来，那是因为尽管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涉嫌违反募捐取缔条例

的募捐活动，但这些募捐活动开展后却几乎未引起任何纷争”[19]
 。 

如何理解林氏这番颇为费劲的解释呢？在笔者看来，随着日本社会从“经济

复兴期”到“经济腾飞期”，进而从“经济安定期”到“经济低成长期”的多次

转型，日本的国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民主政治体系也日趋完善，依法治

国体制更是迅速健全，加上 NPO 法人制度的创设以及新公益法人制度的实施②，

战后初期频繁出现的募捐乱象也近乎销声匿迹了。此即“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

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 

（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德岛县募捐取缔事件” 

然而，正是在“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日渐式微期间，日本德岛县发生一起

违背历史潮流的“募捐取缔事件”。该事件的大致经过如下：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全国上映了以“反核”为题材的电影《还我人类》③。

以此为契机，1983 年 3 月，德岛县那贺郡鹫敷町以“老人俱乐部”和“妇女会”

为核心的居民自治组织，掀起一场旨在“反核·反军备竞赛”的居民署名运动。

在这场社会运动中，70%的鹫敷町居民纷纷署名以表示支持④。2 个月后，为支持

同年 6 月计划召开的联合国军缩特别总会，鹫敷町居民在全町范围内自发掀起一

场募捐运动。同年 5 月 5 日，本地报纸报道了这一募捐运动。德岛县警方看到这

一报道后，随即以“违反《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为由，勒令鹫敷町居民立即

停止募捐活动，并要求募捐活动负责人将捐款返还给捐赠人，同时传唤募捐运动

相关负责人，逼迫他们写一份“请求警方给予宽容处置”的检查书。然而，出乎

德岛县警方意料的是，他们的这一取缔行动相继被《大阪朝日新闻》（同年 5 月

15 日）和《德岛新闻》（同年 5 月 16 日）加以报道。迫于舆论压力，德岛县警

方随即改口声称，只要募捐运动组织者向德岛县公安委员会补交募捐许可申请书

即可免遭处罚。为此，鹫敷町居民于同年 5 月 19 日向德岛县公安委员会补交了

募捐许可申请书并于第二天顺利获得官方许可。据此，“德岛县募捐取缔事件”

                                                             
① 日文表述为“死文化しつつあった条例”。 

② 关于日本 NPO 法人制度改革和新公益法人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拙文：日本 NPO 法人制度的最

新改革及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6）：116-120、日本非营利组织：法制建设与改革动向[J].中国机

构改革与管理,2016（7）：40-45、日本非营利法人制度改革及其启示[J].北大政治学评论,2018（2）：101-118、

日本公益法人认定制度及启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60-169. 

③ 日文表述为“にんげんをかえせ”。 

④ 当时鹫敷町共有 3750 名居民，其中 2610 名参与署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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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平息。[19]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募捐取缔事件”，并未引起

日本全国性媒体的任何关注，甚至也未引起鹫敷町之外的包括学界在内的任何社

会阶层的关注。不过，这一事件却引起同属德岛县辖区内的一所大学的教授——

日本国立大学·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宪法学教授林喜代美的高度关切。他在事件

发生后随即展开调查，并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1983 年），在日本知名法学期

刊《法律时报》发表学术论文《“募捐取缔条例”的宪法问题——以德岛县条例

为中心》。根据笔者的多方查阅，这或许是日本学界迄今唯一可查询到的以日本

募捐政策为主题的学术论文。 

在论文中，林喜代美解释了“德岛县募捐取缔事件”未能引起日本社会各界

（尤其是学界）关注的原因。他认为，包括《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在内的日本

部分地方政府实施的募捐取缔条例，其立法时间大致在 1948 年至 1951 年。也正

是在这一期间，基于日本中央政府的强势主导，为数不少的日本地方政府相继出

台以治安立法为目的的《治安条例》，试图以此压制或取缔战后初期风起云涌的

群众示威运动。这一法规由于严重违反战后民主主义原则以及宪法精神，随即遭

致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严厉批判。然而，由于募捐取缔条例的立法目的完

全迥异于《治安条例》，加上这些条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引起任何法律纠纷，

从而造成“德岛县募捐取缔事件”未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9] 

林氏给出的上述解释，似乎可以在《德岛市募捐取缔条例》的立法过程得到

验证。1950 年，德岛市公安委员会向该市议会解释说明了募捐取缔条例的立法

背景。德岛市公安委员会宣称，由于募捐活动一直处于放任自由的状态，导致那

些假借募捐之名（例如救济伤残军人或救助其他弱势群体）的诈骗犯罪行径大行

其道。此外，大量不良团体和黑社会组织也乘机浑水摸鱼，采取强制或恐吓等手

段开展募捐活动，严重侵犯了广大市民的权益。鉴于此，《德岛市募捐取缔条例》

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假借募捐之名的犯罪活动以及无

视市民自主意愿的强制性募捐。”事实上，同一期间日本其他地方政府相继出台

的募捐取缔条例，基本上也是基于相同的立法目的。根据《朝日新闻》记者柴田

直治的调查，当时的德岛县某警官向其表示，募捐取缔条例的出台受到了当地市

民的普遍欢迎。[19]不过，林喜代美认为，1982 年鹫敷町居民自发开展的募捐活

动，与战后初期频繁出现的募捐乱象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德岛县警方对其加以取

缔，严重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思想和表达自由。为此，林氏在论文中以“德岛

县募捐取缔事件”为例，对当时包括德岛县在内的仍在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部分

日本地方政府提出严厉批判。 

（三）林喜代美的“募捐取缔条例批判” 

为了更好地理解林喜代美的“募捐取缔条例批判”，接下来，我们先简要梳

理一下《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的主要内容。1955 年 1 月，在德岛县公安委员

会的主导下，德岛县议会正式出台《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以下简称“县条例”）

并规定于翌月 1 日起实施。由于德岛市属于德岛县的市町村之一，因此随即废除

了本市实施的募捐取缔条例。值得关注的是，与《德岛市募捐取缔条例》明确限

定范围的立法目的不同，县条例的立法目的被表述为“确保募捐的公平性和合理



- 10 - 

性”。显然，这一立法目的无疑过于抽象和模糊，很可能引发警方的恣意执法或

选择性执法。 

为了达到上述立法目的，县条例第三条规定，募捐责任者须在开展募捐活动

之前向县公安委员会提交许可申请书。同时规定，许可申请书须明确记载以下事

项：（1）募捐责任人的住所、姓名、年龄（如果募捐责任者为法人或其他组织，

则须注明办公地址、组织名称、法人或组织代表人姓名及年龄）；（2）募捐方式

与募捐对象；（3）募捐目的；（4）募捐的目标金额；（5）募捐区域与募捐期限；

（6）募捐（劝募）人员的住所、职业、姓名、年龄及其负责的募捐区域；（7）

募集资金的管理方法；（8）开展募捐所需经费及其依据。在募捐活动开展过程中，

如果上述记载事项发生变动，募捐责任者必须立即呈报县公安委员会。其中（1）

-（5）项的变动事项须重新获得官方许可批准，其余事项则备案即可。当然，如

果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募捐活动（例如日本红十字会和共同募集金所开展的募捐活

动）、中央或地方政府开展的募捐活动以及其他公安委员会规定的募捐活动，则

不适用于本条例。 

紧接着，县条例第四条规定，县公安委员会受理募捐许可申请后，如果认为

该募捐活动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或侵犯居民的福祉，则有权做出“附带条件的许可”

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当然，即使是获准开展的募捐活动，如果被发现存在“违

反条例”或“不合理的情形”，县公安委员有权取消募捐许可或勒令停止募捐活

动，并要求募捐责任者将捐款返还给捐赠人。同时，条例禁止“使用组织或多数

人的威力进行劝募”（第六条），并要求募捐人员随身携带盖有官方公章的“捐赠

人名单”。在接受捐赠人捐赠后，募捐人员应及时将捐赠人的住所、年龄及捐赠

年月日等信息记入其中。应警察要求，募捐人员有义务向其出示捐赠人名单及其

他相关资料并回答相关提问（第七条）。 

募捐活动中止或结束后，募捐责任者应在 10 日之内向县公安委员会提交捐

赠人名单和收支明细表并接受检查（第八条）。同时，募捐责任者必须在募捐活

动结束后的三年时间内妥善保存相关材料，并随时接受县公安委员会的检查（第

九条）。当然，如果募捐活动违反了条例的相关规定，募捐责任者及相关人员将

受到以下几种处罚：1 千日元以上 1 万日元以下的罚款、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以

及拘留。 

以“德岛县募捐取缔事件”为例，结合《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的相关内容，

林喜代美主要从宪法学的角度对募捐取缔条例提出了三大批判①。 

批判 1：募捐取缔条例涉嫌违宪。首先，《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规定的“募

捐资格准入许可制”，涉嫌违反《日本国宪法》第二十一条关于“集会、结社及

表现的自由以及通信的秘密不得进行检查”的规定。同时，条例看似采取了限定

式的募捐资格准入许可制，但事实上除了那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募捐活动之外，其

他所有的民间募捐活动均须接受“募捐资格准入许可制”。然而，众所周知，募

捐活动与国民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官方对所有的募

捐活动均采取许可制，那么将意味着官方否定了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思想和表

                                                             
① 如无特别注释说明，本节关于林喜代美的“募捐取缔条例”的批评观点，均参考林喜代美「『寄附取締条

例』の憲法問題――徳島県条例を中心にして」『法律時報』第 55 卷第 2 号，1983 年，112-115 頁。 



- 11 - 

达自由”这项基本人权。同时，由于“公共秩序”和“居民的福祉”这两个概念

过于抽象和模糊，从而可能导致官方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选择性地拒绝募

捐资格许可申请，进而加大官方恣意侵害人权的风险。可以说，官方为了确保募

捐活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而采取的“募捐资格准入许可制”，完全属于过度规制，

因为采取备案制即可充分实现立法目的。根据宪法原则，官方的人权规制必须遵

守“必要最小限度”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募捐取缔条例应采取“备案制”这种最

不严厉的措施，否则官方将面临违宪之风险。 

其次，募捐取缔条例试图通过警察权选择性地打压国民的思想和表达自由

（尤其是具有反体制色彩的募捐活动），这无疑使条例染上“治安立法”之色彩。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国民大众的政治表达行为，往往伴随着为实现其行为而开展

的募捐活动。换言之，政治表达行为与募捐活动之间往往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可以说，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单纯的募捐行为。因为

募捐行为往往依附着某种思想、价值或主张。甚至可以说，国民想要表达出某种

思想或主张，往往需要借助募捐行为才得以实现。然而，募捐取缔条例却在形式

上强行将“思想和表达自由”与“募捐行为”加以剥离，并允许官方选择性地取

缔诸如鹫敷町居民自发开展的募捐活动，从而间接（或曲线式）地抑制了国民的

思想和表达自由。可是，现实生活中为数众多的学校、神社、寺庙以及庙会团体

所自由开展的募捐活动，却并未受到募捐取缔条例的规制或取缔。显而易见，具

有“治安立法”色彩的募捐取缔条例将难免规避警方的选择性执法。 

再次，德岛县公安委员会曾宣称说他们从未否决募捐许可申请。然而他们不

愿道破的真相是，如果县公安委员会接到诸如个人因生活贫困而提交募捐许可申

请，则会采取“指导”的方式劝说申请人主动撤销许可申请。此外，如果县公安

委员会在募捐许可申请书中发现募捐责任人或劝募人员犯有前科，那么他们将会

要求申请人剔出这些犯有前科的人之后再重新提交募捐许可申请。毋庸置疑，这

种所谓的官方事前“指导”已涉嫌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同时很可能影响那些决意

改邪归正的犯有前科的居民重新回归社会。不得不说，募捐取缔条例的真正目的

在于“事先取缔那些与思想和表达自由具有紧密关系的募捐活动”，这无疑是对

人权的过度规制。本来，募捐行为应交由市民的自主认知加以判别，而不应授权

官方对其事前干涉。不可否认，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假借募捐之名的犯罪活动。

然而，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现行刑法（欺诈罪、贪污罪以及恐吓罪）等法律法规加

以治理。 

批判 2：募捐取缔条例涉嫌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募捐取缔条例关于“募捐许

可申请的拒绝决定”“1 千日元以上 1 万日元以下的罚款”“5 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以及“拘留”等处罚规定，涉嫌违反罪行法定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立法者应充分

维护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均衡。据此，必须追问的是，那些不被官方许可或备案的

募捐活动，究竟可能侵犯谁的法定权益？退一万步说，即使组织或个人执意开展

了那些不被官方许可或备案的募捐活动，其犯罪行为也只能算是“轻微犯罪”。

对这些犯罪行为科以重罪，显然违背“应充分维护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均衡”原则。

不止如此，那些仅关注募捐行为的选择性执法，更是缺乏对“保障公民的思想和

表达自由”的考量。 

批判 3：募捐取缔条例缺乏救济措施。与当时实施的《治安条例》极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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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取缔条例忽视应有的“救济措施”。在募捐取缔条例的实施过程中，完全可

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由于条例没有规定官方在几天内有义务就许可申请做出回复，

以及有义务及时通知申请人相关审查结果，从而导致官方在受理募捐许可申请后

可以迟迟不向申请人告知是否许可的决定。如果申请人在未收到审查结果之前就

开展募捐活动，那么相关责任人将受到处罚。这种情形的存在，很可能招来“无

视或轻视公民的思想和表达自由”的批判。 

（四）当代日本募捐政策的转型及其制度逻辑 

林喜代美针对《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的批判，同时也影射了其他实施募捐

取缔条例的日本地方政府。这种批判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效应，笔者无从得知，

不过，据笔者反复查证，林喜代美批判之后的日本社会似乎未曾出现一例关于募

捐取缔事件的法律诉讼。或许是受到林喜代美批判所带来的压力，德岛县议会于

2009 年 2 月废止了《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①。 

通过日本“e-GOV 法令检索”数据库以及“条例存档数据库”的反复检索，

笔者发现，截至 2021 年 6 月 22 日，日本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都道府县）并未

实施专门性的募捐规制法律或法规。此外，目前仍在实施类似“双重规制”型募

捐政策的基层政府（市町村）共有 14 个②，仅占日本基层政府总数（1718 个）

的 0.8%左右。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这些基层政府中，市级政府、町级政府、

村级政府的数量分别为 6 个、7 个、1 个。由于这些地方的辖区面积小、区域位

置偏、经济欠发达、人口规模小，从而不难推测这些地方的募捐规制政策的辐射

区域及其社会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推测，可以从笔者若干年前对时任

日本公益法人协会理事长太田达男的访谈中得到一些验证。属于日本公益慈善界

元老级人物的太田氏出生于 1932 年，1965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之后常年

担任日本公益法人协会（日本最大的公益法人联盟组织）理事长。当笔者向其问

及日本募捐规制政策相关问题的时候，他起初一脸迷茫，随后在听笔者介绍说仍

有部分日本地方政府实施募捐规制条例后，脸上表现出极为惊讶的表情。太田氏

向笔者解释道，在他的公益生涯中，一直以为日本所有组织和自然人均可自由开

展募捐活动，并说他迄今未曾听说因募捐规制而引发社会纠纷或法律问题③。据

此，笔者可以更加大胆地推测，目前仍在实施的 14 个地方募捐规制条例，事实

上也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如前文所述，日本募捐协会曾于 2013 年指出，当下日本“开展募捐（劝募）

或提供捐赠的行为，基本处于自由状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募捐“行为需

要遵守相关事项或接受有限规制”。那么，这些“遵守事项和有限规制”到底是

指什么？ 

概括而言，当下日本募捐政策的主要内容呈现为：（1）日本红十字会、共同

募金会等基于官方力量所开展的募捐活动，分别接受《日本红十字法》《社会福

                                                             
① 参见德岛县议会官方网站（https：//www.pref.tokushima.lg.jp/gikai/iinkai/situgi/h21/index5.html/）的相关公

告。 
② 参见日本“条例存档数据库”（条例 Web アーカイブデータベース，https：//jorei.slis.doshisha.ac.jp/）及

日本“e-GOV 法令检索”（e-GOV 法令検索, https：//elaws.e-gov.go.jp/）。 
③ 笔者对时任日本公益法人协会理事长太田达男的访谈（2015 年 8 月 30 日，日本同志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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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法》等专项法律的规制 [20]
 ；（2）宗教法人、社会福祉法人、学校法人、医疗

法人、更生保护法人，则分别接受《宗教法人法》《社会福祉法》《私立学校法》

《医疗法》《更生事业法》等专项法律的规制；（3）NPO 法人、公益财团法人/

公益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一般社团法人可以自由开展募捐活动。不过，如

果欲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则需接受 NPO 法及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关联三法案①等法

律相关规制 [21]
 ；（4）上述法人之外的所有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以及自然人，

均可自由地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不过，不管是个人发起的募捐活动（含个人求助），

还是团体发起的募捐活动，如果触犯刑法、民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责任人将受到

相应处罚。根据日本募捐协会的梳理，个人或团体在开展募捐活动中，尤其需要

注意遵守《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定商业交易

法》《特定电子邮件法》《道路交通法》以及前述部分地方政府仍在实施的募捐规

制条例。[5]168-169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已摒弃“秩序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基

本废除“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最大限度地解除募捐活动的资格准入许可制。

同时，主要通过刑法等法律法规治理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违法行为，即“依法对募

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简称“政府有限规制”）。在官方募捐规制政策日趋缓和

的时代背景下，民间社会为了回应政府所释放的巨大善意，日本唯一的劝募联盟

组织——日本募捐协会主动召集相关利益方协商，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2 年制定

并发布《街头募捐的十大注意事项》和《募捐行动基准指南》，从而开启基于民

间行业力量的募捐行为自律之路。据此，日本募捐政策实现了从“双重规制”向

“政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转型。此即当代日本募捐政策的规制逻

辑所在。 

六、总结与讨论：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募捐政策长达 150 余年的演变历程，其规制逻辑清晰地呈

现为：囿于“公益＝国益”的固化认知，战前日本政府形成了“基于资格准入许

可的全面规制”型募捐政策。二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凋敝以及来自民主政治建设

和新宪法等的多重压力，日本社会曾一度出现因规制空白而形成的“放任自由”

型募捐政策，进而为治理因“放任自由”而引发的募捐乱象，日本部分地方政府

转向采取“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剧烈变迁，加上

遭到来自宪法学者等民间批评，日本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双重规制”型募捐

政策调整为“依法对募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最后，在官民两股力量的协同下，

日本最终形成“政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募捐政策，据此最大限度

地解除了针对募捐活动的规制。 

在笔者看来，驱动日本募捐政策实现渐变演进的因素，从宏观层面而言，战

后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民主政治体系的日趋完善以及依法治国体制

的逐渐健全，均为日本募捐政策的递进式转型奠定了基础条件；从微观层面而言，

                                                             
① 即《关于一般社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之法律》（通称“一般法人法”）、《关于公益社团法人和公益财团

法人的认定等法律》（通称“公益认定法”）、《关于一般社团法人和一般财团法人之法律以及关于公益社团

法人和公益财团法人的认定等法律的实施所需配套法律之整备等法律》（通称“整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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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守法意识的加强、违宪审查对政府形成的无时不在的压力、学界和实务界的

批判、以及通过 NPO 法和新公益法人制度成功废除社会组织法人资格许可制等，

最终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推动日本募捐政策走向今日的“有限规制和民

间自律并行”之格局。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的募捐政策面临比日本更加复杂的情况。仅就当下状况

而言，一方面国家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进一步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专项活动；另一方面，高校学者和公益慈善实务人士正热火朝天地响应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号召，就《慈善法》修订工作展开热烈讨论。暂且不

论我国社会组织在法人资格获取方面仍然承受的“双重管理制度”（准确地说，

应该是“双重许可制度”）究竟将延续至何时，仅就《慈善法》所设立的慈善公

募资格许可制度就已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诸多争议。事实上，迄今为止，不管是

社会组织（含慈善组织）依法开展的面向非营利事业（含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捐

活动，或是企业和个人发起的募捐活动（主要呈现为个人救助），均引发不少社

会争议。例如，2021 年 9 月 5 日，由中国福利基金会烧烫关爱基金会发起的“不

要烫伤我的童年”项目，在参与“腾讯 99 公益日”活动中被曝涉嫌套捐，从而

招致社会各方指责。以上种种社会现实，迫使政府相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采取措

施加以整治，从而让大多数民众觉得我国的募捐政策并非“规制过剩”，而是“规

制不足”。 

不过，即使如此，“共同富裕”这个国家政策话语的强势推出，似乎召唤我

国社会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以“捐赠”为驱动力的“第三分配”。值得我们高

度关切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中央首次明确

以第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确立公益慈善事业在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继 2016 年《慈善法》颁布实施后，进一步释放出新时

代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信号。[22]所谓第

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捐赠

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的分配。[23]
 

在国家奏响“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旋律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界和实

务界没有理由不去推动目前严重滞后的与“募捐”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正如

有学者所警示的：“在以组织化慈善为主流的现代慈善背景下，慈善募捐是慈善

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慈善活动持续开展的支持与保障。募捐活动的外部性决定

募捐需要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体系下有序展开，募捐主体的资格获得，募捐的有效

展开都需要法律的支持。募捐活动可能也是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政府选择过程，

政府可以通过募捐资格和募捐领域的设定，引导慈善组织开展活动，也引导社会

公众的捐赠行为。政府选择和社会选择可能为慈善组织铺就坦途大道，也可能使

慈善组织左支右绌，进退失据。”[24]
 

基于日本经验，我们认为，中国的募捐政策也将走向“渐进适调”之路。首

先，我国应根据社会发展情况（尤其是经济发展、法治进程、国民素质提升进展

等情况），尽快适调和优化社会组织法人资格准入制度，以解决“非法人社会组

织”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境，同时加快完善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制度，激活社会各



- 15 - 

界向社会组织提供捐赠的积极性；其次，积极利用当前《慈善法》修法的窗口期，

加快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全力推动“慈善公募资格许可制度”转变为“对公募

行为的规制” [13]；再次，针对慈善组织之外的其他主体（例如公益性事业单位

或者非政府公法人）的募捐行为，努力通过另行立法加以全面解决 [25] ；最后，

在各种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放开针对社会组织（含慈善组织）的募捐资格规制，

允许所有以互益或公益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均享有公开募捐资格，同时重构我国的

募捐监督立法，即“事先监督应以构建备案制为核心，而事后监督则应重构募捐

者的公开义务和监督者的检查职权” [9]
 。 

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驱动我国募捐政策变迁的微观因素似乎在很

长时间内难以形成。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即为明证之一。而诸如驱动

日本募捐政策发生根本性变迁的宏观因素，我们似乎也难以判断这些宏观因素最

终在我国得以同时出现的临界点在什么地方。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相信，

假以时日，我国的募捐政策也必将走向基于法治的最大限度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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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many controversies caused by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many discussions 

about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system for charity public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Charity Law", research on foreign fund-raising policies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However, there are many deviations in the current domestic academic research involving 

Japan's fund-raising policy. Given this, after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fund-raising 

policy for more than 150 years in stages, it is found that its regulatory logic is clearly presented as 

follows ：  from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based on qualification access permission" to 

"Laissez-Faire" （regulation blank）, and then shifted from "dual regulation of qualifications and 

behaviours" to "limited regulation of fund-raising behaviour following the law", and finally 

towards a pattern of "parallel government limited regulation and private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Combin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experience is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gradually adjust the excessively stringent charitable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regulations promptly under the actual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China should 

adopt new legislation to improve the norms of the fund-raising behaviour of various entiti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pass the revision of the Charity Law to shift the focus of regulation 

on charitable fund-raising to public fund-raising activities, thereby defining charity Elements of 

the fund-raising. In addition, no matter at the macro level or the micro-level, it is still difficult for 

us to determine when we will finally form the necessary factors to driv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domestic fund-raising policies. 

[keywords] fund-raising; Japan's fund-raising policy; access permit; behavior regulation;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责任编辑  刘文俊] 


